公　　告

主　旨：公告110學年度職員調動申請事宜。

說  明：

1、 申請調動條件如下：
(1) 單位主管申請調動該單位職員，申請調動對象須為考核成績低於70分者。
(2) 職員申請調動服務單位。職員如任職該單位年資未滿三年，不得申請調動。
2、 申請時間：110/06/16-07/12(含單位主管請調職員及職員請調申請)。
3、 若有任何異動事項，將另行公告。
4、 如有疑問，請洽人事室嫈聆，分機2221。

人 事 室

110/06/11
弘光科技大學職員請調申請表

	申請人姓名
	
	到校迄今年資
	年　月

	現職服務單位
	
	任該單位年資
	年　月

	自述
	請調原因
	
	近三年考績及獎懲狀況
	學年度　  等
嘉獎　  次 小功　  次 大功　  次

申誡　  次 小過　  次 大過　  次

	
	
	
	
	學年度　  等
嘉獎　  次 小功　  次 大功　  次

申誡　  次 小過　  次 大過　  次

	
	
	
	
	學年度　  等
嘉獎　  次 小功　  次 大功　  次

申誡　  次 小過　  次 大過　  次

	
	專長敘述
	
	申請請調單位
	１∙

	
	
	
	
	２∙

	
	
	
	
	３∙

	
	曾任單位

及年資
	
	請調不成
處理方式
	· 留任原職
□由學校安排

	單位主管
	· 同意該員請調

· 不同意該員請調
	學院院長
	
	人事室

主任
	調動結果：

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

弘光科技大學單位主管請調職員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日
	申請單位
	
	被調任

職員姓名
	

	被調任原因
	

	被調任職員

簽章
	
	學院院長

簽註意見
	

	單位主管

簽章
	
	人事室主任

簽註意見
	調動結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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